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董文
一）为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
和教育帮扶工作，帮助社区矫正对象
顺利完成矫正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近日，泰山区社区矫正执法一中队组
织开展社区矫正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邀请市公安局泰山分局三
里派出所所长王刚、泰安监狱常驻泰
山区司法局干警顾金修进行授课。
两位民警从自身办理的案件出发，教
育广大社区矫正对象要珍惜社区矫
正改过自新的机会，树立尊法用法的

意识，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给自
己、给家人、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认罪
悔罪，积极改造重塑人生。

此次集中教育活动共有60名社
区矫正对象参加，活动通过强调社区
矫正监督管理规定，帮助社区矫正对

象积极认罪伏法、服从监管，有效预
防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违法犯罪。

接下来，泰山区司法局将进一步
发挥队建制优势，加大与辖区内派出
所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监督管理
工作。

泰山区司法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活动

尊法用法 重塑人生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董文
一）近日，岱岳区司法局夏张司法所
联合夏张镇妇联、工会、综治办等部
门，依托夏张镇“欢迎回家过年——
黄河赶大集法治宣传活动”，以群众
赶大集为契机，采用摆摊宣传的形
式，开展“面对面”“零距离”的法治宣
传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助推村居治
理法治化建设。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法
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摆放宣传
展板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现
场来访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热心
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向群众分发宪
法、民法典、法律援助、行政复议法、
反邪教、平安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养老诈骗等宣传资料，并结合身
边案例以案释法，增强群众的法治
观念。

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普法宣传
资料、手册200余份，接受群众法律
咨询30余人次。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岱岳区司法局夏张司法所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普法“赶大集”学法“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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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对大货车进行检查。 通讯员供图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崔
东旭）为给人民群众平安返乡、欢
度春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近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新
区大队在辖区扎实开展大货车交
通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不断
加强大货车各类违法行为打击治
理力度，切实筑牢春运交通安全
防线。

行动前，交警高新区大队针
对当前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实际及
冬季天气变化情况，全面分析研
究大货车超限超载等交通违法行

为发生的规律及特点，对专项整
治行动职责分工、警力部署、执勤
执法等方面进行了安排，切实推
动整治行动有效开展。

民警以路面巡逻和定点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在大货车经常通
行区域进行警力布控，对过往车
辆进行逐一拦截检查，严查严处
相关车辆超载超限、闯禁区、非法
改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并对
查获的违法车辆按照规定要求予
以从严查处，切实规范道路通行
秩序。

本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董文
一 通讯员 杨子）为进一步提高检
察队伍专业化水平，提高一线办案人
员的业务素养和办案质效，近日，岱岳
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了一场论辩技巧培
训会。

此次培训会由岱岳区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张东昕授课。张东
昕首先向参会人员播放了其进行论辩
的视频，让参会人员以评委的视角对
控辩双方的表现进行点评，力求让大
家“沉浸式”体验论辩现场。

在大家依次点评后，张东昕从其
多次参加刑检论辩赛的经历出发，讲

明刑检论辩赛的三个阶段分别需要注
意的问题，并针对如何转换战场、如何
凸显现场感、如何应对突发问题等进
行了重点讲述。

参会人员一致表示，通过此次培
训，他们对于刑检论辩的技巧及方法
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

到刑检论辩赛对于提高公诉人业务水
平、锻炼庭审技能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岱岳区人民检察院将通
过集训、检律论辩赛、兄弟院交流赛等
系列活动，不断提高青年干警的业务
能力，为岱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贡献出青春力量。

岱岳区人民检察院举办论辩技巧培训会

提高一线人员办案质效

本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董文
一 通讯员 甲宗明 王鲁宁）“真是
太谢谢你们了，有了这笔司法救助金，
帮了我们大忙，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
的希望。”近日，肥城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跨越300余公里，为一起强制医
疗案被害人近亲属办理司法救助金，
当被害人的近亲属收到12万元救助
金时，心情非常激动，握着检察官的
手，再三表示感谢。

去年，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
察部门工作人员在审查一起强制医疗
案时，发现该案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父
母及子女生活困难，根据该院《关于互
涉案件线索移送、协调办理的工作办
法》，工作人员主动向该院主管控申的
第五检察部移送救助线索。第五检察

部检察官能动履职，第一时间联系被
害人近亲属，帮助其完善司法救助申
请材料。

第五检察部检察官经审查发现，
在该起案件中，被害人父母年龄较
大，被害人父亲患有心脏病，曾多次
住院治疗，被害人母亲刚做完癌症治
疗手术，被害人2个孩子均是未成年
人。该案发生后，被害人4名近亲属
生活陷入困境。被害人4名近亲属
属于“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专项活动中确定的6类农村地区
生活困难当事人，也属于“关注困难
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活动
中确定的困难妇女，系重点救助
人群。

为最大限度救助当事人，肥城市

人民检察院先后向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泰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救助资金，
三级院联合救助，共批准救助金12万
元。为实现救助帮扶效果长效性、持
续性，第五检察部检察官还引导被害
人近亲属为2名未成年人办理了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补助。

因该案的管辖与当事人跨两个
省，4名被害人近亲属由于身体等原
因无法来山东，本着方便群众、服务群
众的原则，第五检察部2名检察官跨
越300余公里赴外地，为4名被害人
近亲属办理了司法救助金发放事宜，
并对被害人4名近亲属进行回访，持
续关注被害人父母的身体生活状况、
子女的学习生活情况，尤其是2名未
成年子女的司法救助金管理使用

情况。
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坚守“以人民

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创新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始终将司法救助作为检
察机关解民困、纾民忧、暖民心的重要
举措，在检察办案全过程、各环节全面
落实司法救助同步责任，形成全院“一
盘棋”的司法救助工作格局，实行“主
动发现、主动告知、主动移送、主动办
理”的司法救助案件办理模式，切实做
到了“应救尽救”。

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将深入推进最
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为民办实
事”实践活动，强化检察履职，开展多
方联动，推动多元帮扶体系建立，提高
救助精准化水平，不断扩大救助、救
急、解困成效。

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强制医疗案件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

跨越300余公里 传递检察温度

本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董文
一）近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到泰
山公证处办理公证业务。前台接待人
员连忙将老人引至公证员业务室，交
由公证员为老人答疑解惑。

进入业务室后，工作人员为老
人倒上一杯热水，公证员耐心细致
询问得知，老人已有91岁高龄，与老
伴育有4个子女，女儿已远嫁，特来

咨询其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补
贴等公证遗嘱问题。

公证员告知老人，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二十条的规定：遗产是自然
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老人
想要处分的是其身故后才产生的丧葬
费等，并非其生前所取得的财产，而且
抚恤金、丧葬费实际上是用来抚慰死
者家属的，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公

证员告知老人，其无法设立这样的公
证遗嘱。

在得知老人对公证员的回复表示
不理解后，公证员耐心地安抚老人的
情绪，并向老人详细解释了民法典等
关于遗产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老人想指定继承人的问
题，公证员告诉老人，可以通过其他
的形式解决，如可以协商要求有赡

养义务的子女尽赡养义务，有异议
的话，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处理，至
于未来的抚恤金、丧葬费等分配问
题让子女协商处理或者以诉讼的形
式解决。

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
公证员将给出的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解
答并记录在纸上，交给老人以防其
遗忘。

泰山公证处耐心解疑问，情暖老人心

扶老为民办实事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董
文一 通讯员 赵涛 姚来娟）
近日，东平县人民法院联合当地
村委会成功调解一起因七旬老人
无证驾驶引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
纠纷案，最终当事人冰释前嫌，成
功化解双方矛盾。

2023年国庆节期间，李某无
证驾驶无牌、无保险的农用三轮
车到田地秋收时与赵某驾驶的轿
车相撞，导致李某受伤，两车受
损。经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
主要责任，赵某承担事故次要责
任。赵某修车花费万余元，多次
和李某协商无果后，诉至东平县
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东平
县人民法院立案后，承办法官及
时了解案情，组织双方调解，李某
情绪激动，认为交警认定有错误，
且自己是受害人，赵某应当赔偿
自身治疗费，之后李某直接不接
听法官电话，也不签收开庭传

票。承办法官考虑到李某年龄较
大，家庭较为困难，为彻底化解双
方矛盾，法官本着“法官多走动，
群众少跑腿”的方式深入当地村
委会，向村委会说明情况，联合村
委会对李某做工作，了解其真实
意图。最终在法官的释法明理，
村委会工作人员耐心劝解下，李
某和赵某达成和解意见，矛盾纠
纷得到实质化解。案件解决后，
李某对法官说：“法官为了案子，
专门跑到村里来做工作，我对不
接听电话给你道歉。”

近年来，东平县人民法院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
牢“小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的
理念，通过司法审判“走出去”，践
行能动司法，主动融入辖区基层
治理，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不断推
进发展多元解纷机制，倾力打造

“东枫送和”解纷品牌，提升了矛
盾纠纷化解能力和水平。

老人无证驾车致交通事故
法庭村委会合力解决纠纷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冀
超 通讯员 宋燕云 赵连勤）
近日，肥城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妥
善执结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通过“蓄水养鱼”的方式让困难企
业完成资产变现，偿还借款，既维
护了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又保
障了被执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实现了双
赢、共赢、多赢的良好效果。

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某矿业公
司、某煤电公司(担保人)因金融借
款产生合同纠纷。该案存在动产
抵押，抵押物为该公司所有的原
材料、产成品、半成品等所有存
货。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
执行人某资产管理公司要求对被
执行人公司的煤炭进行查封、
处置。

执行干警宋燕云经过走访调
查，查明该矿业公司2022年曾发
生透水事故，复产时间短，且当时
即将进入供暖季，煤炭市场也将

迎来销售旺季。若机械套用执行
程序将全部煤炭查封，启动处置
程序的周期较长，可能错过销售
旺季，既会使申请执行人的期待
利益受损，也会让本就经营困难
的矿业公司雪上加霜。同时，保
全查封担保人账户，也将造成职
工工资拖欠。

面对重重困局，执行干警开
拓思路，在多次协调、沟通征得申
请执行人同意后，采用“被执行人
自行处置煤炭+法院跟进监督”的
执行方式，即在煤炭价格旺季由
矿业公司自行买卖，法院通过账
目、税务开票信息对成交量和额
度进行监督，待企业有偿还能力
时，达成执行和解，进行分批
偿还。

最终，在肥城市人民法院的
善意、文明执行下，矿业公司借助
煤炭销售旺季的东风，迅速回笼
资金。近日，随着1500万元执行
款完成过户，案件顺利执结。

肥城市人民法院

能动执行助企脱困“再出发”

交警高新区大队开展大货车违法行为治理行动

筑牢春运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崔
东旭）近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泰
山区城东大队联合泰山区交通运
输局、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危
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开展集中
排查。

一行人到辖区内重点路段
（燕邱路泰莱路路口、泰莱路山口
路路口、燕邱路顺高路路口）进行
隐患排查，在实地查勘、详细分析
道路交通流量信息和路面设施特
点的基础上，深层次梳理、研究道
路隐患。

民警就如何完善交通设施、

交通秩序管理等事项进行了现场
研究，并对交通设施如何进一步
提升进行现场讨论，对排查出的
隐患逐步开展整改工作，力求从
源头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并将
排查出来的道路安全隐患登记造
册，建立详细的安全隐患基础台
账，将排查出的隐患通报相关部
门，让其及时整改。

“我们要切实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报告、及时治理，深度推进隐
患排查整改工作，最大限度消除
道路安全隐患，确保排查整治有
实效、见长效。”民警说。

交警城东大队联合多部门
对危险路段开展全面排查


